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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2022 年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021年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

的相关资料等，由债权代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动及中介机构

发生变更的

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2〕58号文件批复核准，重庆

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获准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含 8亿元）的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由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债权代理人的且尚在存续期的重庆

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券名称 2022年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22渝宏烨债（银行间）、22渝宏烨（上交所）

债券代码 2280279.IB（银行间）、184454.SH（上交所）

发行日 2022年 6月 23日

到期日 2029年 6月 23日

债券余额 8亿元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本次债券每年

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至第 7年末

每年分别偿还本金的 20%,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公司债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特殊条款 债券提前偿还

特殊条款执行情况 无

票面利率 5.92%

主体信用等级 AA

债项评级 AAA

三、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作为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宏烨公司”、“公司”或“发行人”）2022年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的债券债权代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及上述债券《债权

代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1、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动

根据《重庆市荣昌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易波同志任职的通知》(荣

国资发(2024)12号)，任命易波同志为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根据《重庆市荣昌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提名唐笑等 3名同志任免

职的通知》(荣国资发(2024)11号)，提名唐笑同志为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根据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2024年第 7次会议)，任命

唐笑同志为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任董事长、总经理简历如下：

易波，男，1981年 7月生，汉族。曾任职于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党委、重

庆市荣昌区监委、重庆市万灵山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现任重庆宏烨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笑，男，1975年 1月生，汉族。曾任职于重庆市荣昌县规划局、重庆市

荣昌区清升镇党委。现任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及董事。

经债权代理人核查，易波先生、唐笑先生不存在被列入被执行人、失信被执

行人及证券期货市场失信名单的情形，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仍然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中介机构发生变更



（1）原中介机构情况

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发行人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

计原则，履职情况正常。

（2）变更情况

根据发行人发展需要，经双方充分沟通和友好协商后，达成一致，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再担任发行人 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经重新选聘，

发行人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2023年及后续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机构，相关服务协议已签订完毕。此次变更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生效，

原审计机构同步停止履职。

本次中介机构变更经发行人董事会审批通过，该项变更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

规定。

（3）新任中介机构的基本情况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805090096）、北京市财政局颁

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No.0000109）、国家财政部与中国证

监会联合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389）。

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

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公司债券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则规



定的相应执业资格，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发行人此次

审计机构变更已完成必要的移交工作。

本次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动及中介机构发生变更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的正常

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涉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中约定的应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的事项，无需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

四、债权代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权代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权代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马治华、叶浩

联系电话：13101226696、18523197181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宏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动及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签章

页）

债券债权代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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